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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76  900941    股票简称：东方通信  东信 B 股 

编号：临 2013-016 

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。 

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

改〈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，同意《公司章程》中有关利润分配、经营

范围的相应条款修改如下： 

原第一百五十五条 “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

资回报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原则。 

公司利润分配可通过送红股、派发现金股利等方式进行，公司每

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

30%。 

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，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

原因，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。” 

现修改为：“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和

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原则，并遵守下列规定： 

（一）利润分配形式和期间间隔：公司可以采取送红股、派发现

金股利或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进行利润分配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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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； 

（二）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：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

正数时，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；公司每三年以现金方式累

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0%； 

（三）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：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

数时，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，每次发放股票股利

时，每 10 股股票分配的股票股利不少于 1 股； 

（四）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：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，董事

会应制定利润分配预案，并将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；公司当年盈利但董事会未制定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，公司

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并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及未用于

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，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； 

（五）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和机制：公司根据生产经营

情况、投资规划、长期发展的需要，或者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

状况发生较大变化，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，董事会应以股东权益

保护为出发点拟定利润分配调整政策，并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

和说明原因，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；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

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；有关利润分配政策

调整的议案经监事会、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批

准。 

（六）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，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

所分配的现金红利，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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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第十三条 “移动通信、程控交换、光电传输、激光照排设备、

电子自助服务设备、自动售检票设备、自动售货机、自动柜员机、银

行自助服务终端设备、电子支付终端设备、集成电路读写设备及其配

套产品以及计算机软件系统和通信网络终端产品的研制、开发、制造、

销售，代理与服务，计算机及其配件、金融机具设备及配件的维修、

维护、租赁，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维修，对银行自动柜员

机等金融自助服务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及管理，对现金及有价证券提供

清分处理服务。通信系统工程的设计、集成、施工、技术咨询与培训，

医疗器械的经营，经济信息咨询，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（范围详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（批件）》，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、成套

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；经营本企业生产、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、

机械设备、仪器仪表、备品备件、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（国家实

行核定经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除外），开展本企业“三来一补”业务。” 

现修改为：“移动通信、程控交换、光电传输、激光照排设备、

电子自助服务设备、自动售检票设备、自动售货机、自动柜员机、银

行自助服务终端设备、电子支付终端设备、集成电路读写设备及其配

套产品以及计算机软件系统和通信网络终端产品的研制、开发、制造、

销售，代理与服务，计算机及其配件、金融机具设备及配件的维修、

维护、租赁，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维修，对银行自动柜员

机等金融自助服务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及管理，接受合法委托对现金及

有价证券提供清分处理服务，以服务外包形式从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

后台业务服务（包括但不限于清机加钞、清分整点、现金调缴等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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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后台业务和票据录入、数据处理等银行非现金后台业务）。通信

系统工程的设计、集成、施工、技术咨询与培训，经济信息咨询，开

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（范围详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（批件）》，

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；经营本

企业生产、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、机械设备、仪器仪表、备品备件、

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（国家实行核定经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除

外），开展本企业“三来一补”业务。” 

修改后的《公司章程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 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